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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迪爱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

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
   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

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上海迪爱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》。

现将上海迪爱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迪爱斯”或“标的公

司”）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2023

年 3 月 10 日召开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

案》，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迪爱斯 100.00%的股权并募集

配套资金。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

可〔2023〕2691 号），公司以 2023 年 11 月 30日为交割日，以发行

股份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 100.00%的股权，以上事项经立信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出具了《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验资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23]第 ZE10646 号）。公司于 2023



年 12 月 8 日完成了资产交割。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 

（一）业绩承诺的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、宁波爱鑫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申迪（天津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宁波荻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爱迪（天津）企业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兴迪（天津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订

的《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

有限公司等 6 名股东之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》及公司与湖北长江中信

科移动通信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订的《武汉长

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长江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产业

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之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》，承诺迪爱

斯 2023 年度、2024年度、202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

利润分别为 5,184.43 万元、6,450.49万元、8,280.83 万元。 

（二）业绩承诺金额的确定 

在业绩承诺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，应由公司聘请具备《证券法》

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质的审计机构，

对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每年度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数额

的差异情况分别进行专项审核，并出具业绩承诺年度专项审核报告。

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额，将根据

业绩承诺年度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确定。 

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： 

1、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其他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并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； 



2、在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实施的情况下，计算标的公司

于业绩承诺期间的实际实现净利润时，应当扣除募集资金投入标的公

司产生的直接影响，具体约定补充如下： 

（1）使用募集资金而节省的相关借款利息等融资成本 

在标的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后，应当扣除标的公司因使用募集资金

而节省的相关借款利息等融资成本，具体计算方式如下： 

标的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×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×

（1-标的公司的所得税税率）×资金实际使用天数/365。 

其中，“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”根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期间

标的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利率确定，如标的公司当

期无借款，按照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期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

的贷款基础利率（LPR）确定；“实际使用天数”指募集资金提供给标

的公司之日起至业绩承诺期间届满之日或相应资金偿还上市公司之

日（以孰早者为准）期间的自然日天数。 

（2）无需考虑募投项目经营损益 

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“智慧应急指挥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

目”、“营销网络建设项目”、“下一代智慧应急数字化转型关键技

术研究项目”、“补充流动资金”及“中介机构费用”。前述募投项

目将有益于标的公司的研发能力、技术积累、产品升级、营销及售后

服务能力、资金状况，具有间接经济效益无法直接核算产生的直接经

济效益，因而无法单独核算盈亏（经营损益）；同时本次交易预计将

于 2023 年完成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周期均不低于两年，本次募投项

目实施完成后预计已超过业绩承诺期。于此情形，在计算净利润时无

需考虑扣除前述项目的间接效益。 



三、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武汉长江通信

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

[2024]第 ZG11434号），按照《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》的约定，截至

2023年 12 月 31 日，迪爱斯 2023 年度承诺净利润已实现。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公司 2023年目标净利润 2023年实际净利润 完成率（%） 

迪爱斯 5,184.43  5,247.27  101.21% 

注:净利润指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 月 30 日 


